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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运输职院〔2018〕363号

关于开展 2018—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
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按照《关于开展 2018-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工

作的通知》（渝教办函〔2018〕241 号）要求，现就重庆公共运

输职业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学院”）2018—2019 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

合格评估学校自评工作安排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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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统筹部门

评建办公室

三、专业自评

（一）工作安排

各相关专业对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认真自评，并安排专人即

日 起 登 陆 “ 高 职 教 育 专 业 信 息 管 理 与 评 估 平 台 ”

（http://www.cee.gov.cn/，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，参照《重庆市高职

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专业信息采集表》（市教委文件附件 2），

在“平台”上完成参评专业相关数据采集，完成《2018-2019 学年

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自评表》（市教委文件附件 3），同时

将参评专业相关佐证材料按要求上传至“平台”。其中，佐证材料

参考目录见《2018-2019 年度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佐证材料

参考目录》(市教委文件附件 4)。所有自评工作须在 2018 年 9 月

30日 24:00之前完成。

（二）平台登录方式

首先登录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首页（http://www.cee.gov.cn/），

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所在系

1 630701 市场营销 运输贸易系

2 600101 铁道机车 轨道车辆与机械系

3 600108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运输贸易系

http://www.cee.gov.cn/
http://www.cee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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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快捷通道”下的“高职教育专业信息管理与评估平台”，然后

选择“学校用户登录”。参加 2018-2019 学年新专业评估的各专业

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学校代码+专业代码,请登录后及时修

改密码。

四、任务分解

见附件 2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相关系，按需求提供材料。

（二）相关系要严格按照《重庆市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

指标体系（修订版）》认真做好自评工作，高质量完成三大类材

料。

（三）相关部门要按时完成相关工作。

（四）高职教育新专业合格评估实行系主任负责制。

附件：1. 关于开展 2018-2019学年高职教育新专业

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（渝教办函〔2018〕241 号）

序号 学校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用户名 初始密码

1

14366

630701 市场营销 14366630701 14366630701

2 600101 铁道机车 14366600101 14366600101

3 600108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14366600108 143666001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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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018-2019 学年新专业合格评估任务分解

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

2018 年 8 月 31日

（联系人：姚妮；联系电话：47268431）

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8年 8月 31日印发


